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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羅淑婷

電話：(06)2991111分機1204

電子信箱：ting1218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新營區新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課(二)字第109109572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109572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函示教師患有恐慌症是否符合103年6月18日修

正之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7款規定所稱精神病之疑義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8月28日臺教國署人字

第1090100569A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103年6月18日修正之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7款「經合

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」規定，前於108年6月5日該

法修正時業已刪除，並自109年6月30日施行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查109年6月30日修正施行之教師法第27條第1項規定：「教

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

過，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，得予以資遣：……二、現職工

作不適任且無其他工作可調任；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

鑑合格之醫院證明身體衰弱不能勝任工作。……。」爰教

師如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證明身體衰弱不

能勝任工作，得依前開規定，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

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，予以資遣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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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次查現行教師法施行細則第27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法中華民

國109年6月30日修正施行前之教師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及

資遣案尚未生效者，應依本法修正施行後之規定辦理。」

及本局109年8月14日南市教課（二）字第1090978103號函

（諒達）說明三略以，教師法修正施行前經學校教師評審

委員會、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相關委員會審議通過，但

尚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且送達生效之教師解聘、不續聘、停

聘及資遣案，各校應依「教師法修正施行後辦理解聘不續

聘停聘及資遣案件注意事項」（如附件）附表規定之處理

方式與期限辦理。有關旨揭教師患有精神疾病等情，涉事

實審認，請各校依前揭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、本局特幼教育科、本局課程發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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